附件1：“风味特色窗口”合同期末考核实施

细则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“风味特色窗口”合同期末考核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考核的组织及实施

1.考核组织：合同期末考核由饮食服务中心办公室进行组织，采购核算办公室和质量管理办公室参与。

2.考核时间：每年6月或12月或合同到期日提前1个月。

第三条 考核结果的确定

合同期末考核按照校方相关规定执行。采取综合考核办法进行。合同期末考核分值计算方式为：总分为100分，饮食服务中心质检考核（第一项）评分占比为30%，饮食服务中心物资管理考核（第二项）评分占比10%，食堂内问卷调查考核（第三项）评分占比40%，学生代表检查考核（第四项）评分占比20%（各项打分细则见下表）。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均由饮食服务中心负责；第四项由学生代表进行食堂实地检查并打分。学生代表由校学生会推荐10名同学，进入食堂实地检查，从窗口服务人员仪容仪表、服务态度、环境卫生、菜品份量和价格等方面进行打分。

表 各项打分明细表

	考核项目
	考核内容
	考核标准
	分值
	得分

	饮食服务中心质检考核（30分）
	食堂安全卫生情况（食品、设施）
	情况差的，得0-3分；情况一般的，得4-5分；情况较好的，得6-8分；情况好的，得9-10分
	10
	

	
	2.食堂伙食质量情况（份量及价格）
	情况差的，得0-3分；情况一般的，得4-5分；情况较好的，得6-8分；情况好的，得9-10分
	10
	

	
	3.食堂服务质量及运营秩序
	情况差的，得0-3分；情况一般的，得4-5分；情况较好的，得6-8分；情况好的，得9-10分
	10
	

	饮食服务中心物资管理考核（10分）
	4.是否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物资相关采购规定
	执行物资相关采购规定情况差的，得0-1分；情况一般的，得2-3份；情况好的，得4-5分
	5
	

	
	5.自采物资是否有合格的票证，并提交饮食中心存档
	提交合格票证至饮食中心存档的，得5分；未提交的不得分。
	5
	

	问卷调查得分（40分）
	8.问卷中食品卫生满分为10
	50份有效问卷平均分
	10
	

	
	9.问卷中食品价格及份量满分为10
	50份有效问卷平均分
	10
	

	
	10.问卷中食堂服务质量满分为10
	50份有效问卷平均分
	10
	

	
	11.问卷中食品花色品种满分为10
	50份有效问卷平均分
	10
	

	学生代表检查考核（20分）
	12.窗口服务人员仪容仪表满分为5
	10名学生代表打分平均分
	5
	

	
	13.窗口服务态度满分为5
	10名学生代表打分平均分
	5
	

	
	14.窗口环境卫生为5
	10名学生代表打分平均分
	5
	

	
	15.窗口菜品份量和价格为5
	10名学生代表打分平均分
	5
	

	总分（X）
	


第四条 考核结果的运用

各食堂档口每合同期末进行一次考核，综合考核得分作为下一年度合同是否续签的依据。若综合分值达到80分以上（含），校方则续签合作期内下一年的合同。
第五条 校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办法进行修订，合作方须按修订后的办法执行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后勤保障部饮食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
